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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563 次會議 

民國 106 年 8月 24 日 

     討論事項（一） 

財政部擬具「海關緝私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暨「關稅法」

第 17 條、第 84 條、第 96 條修正草案，經許政務委員璋瑤等

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財政部函以，為使海關得就個案酌情妥適處罰、鼓勵行

為人主動陳報自新、統一法定貨幣單位及避免與關稅法

重複規範，並就沒入貨物處理費用設立追償機制，以符

合公平正義，以及鑑於「關稅法」有關納稅義務人或貨

物輸出人因申報錯誤申請更正報單之免罰規定，未臻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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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報關業者申請更正報單未能同予免罰，與公平合理

原則有間；為使海關對已放行並進入國內之不得進口貨

物，所為責令退運或追繳貨價等處分有合理期間之限

制，本部爰分別擬具「海關緝私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暨「關稅法」第 17條、第 84 條、第 96 條修正草案，

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案經許政務委員璋瑤邀集財政部、法務部、經濟部、農

委會等相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竣事。 

三、上述兩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海關緝私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部分： 

   1、刪除本條例法定罰鍰最低倍數規定，以使海關得就個

案違章情節酌情妥適處罰，並符合比例原則。（修正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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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第 28 條、第 36 條、第 37 條、第 39 條之 1、第 43

條） 

   2、統一法定貨幣單位，將本條例所定貨幣單位，由「元」

統一改以「新臺幣元」之三倍折算之，以利一體適用。

（修正條文第 23 條、第 25 條、第 26 條、第 35 條至

第 37 條、第 40 條、第 42 條、第 53 條） 

   3、刪除業者違反運輸工具、貨棧或貨櫃集散站之管理規

範，或報關業者於報單上為不實記載，致有漏稅或溢

沖退稅情事之規定，避免與關稅法重複規範。（修正條

文第 29條、第 30 條、第 31 條、第 32 條至第 34 條、

第 35 條、第 41 條） 

   4、增訂主動補報或補繳加計利息及免罰規定，以鼓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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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主動陳報並更正報單錯誤事項，降低海關查緝及

稽徵成本。（修正條文第 45條之 3） 

   5、增訂沒入貨物處理費用之追償機制，依本條例處分沒

入貨物之處理費用逾財政部公告之一定金額者，由受

處分人全額負擔。（修正條文第 45條之 4） 

（二）「關稅法」第 17條、第 84 條、第 96 條修正草案部分：  

   1、刪除進、出口人因申報錯誤違反本法或海關緝私條例

案件更正免罰之規定，並將申報錯誤違反海關緝私條

例免罰規定，移列至該條例規範。（修正條文第 17條） 

   2、增訂報關業者申請更正報單免罰之規定，以符京都公

約總附約之揭示原則。（修正條文第 84條） 

   3、縮短海關對不得進口貨物，所為責令退運或追繳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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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處分之期限為 1年。（修正條文第 96條） 

四、茲將上述兩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

由院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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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緝私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海關緝私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於二十三年六月十九日制定公布，
迄今歷經九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二年六月十九日。為
使海關得就個案酌情妥適處罰、鼓勵行為人主動陳報自新、統一法定貨幣
單位、避免與關稅法重複規範，並就沒入貨物處理費用設立追償機制，以
符合公平正義，爰擬具「海關緝私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
如下： 
一、依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臺幣條例第二條規定，將本條例所定

貨幣單位，由「元」統一改以「新臺幣元」之三倍折算之。（修正條
文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第三十五條至第三十七條、
第四十條、第四十二條及第五十三條） 

二、現行條文訂有罰鍰最低倍數者，分別為貨價一倍或所漏或溢沖退稅額
二倍，實務上常見行為人單純因過失申報錯誤等原因致違反本條例規
定，惟涉案貨物之貨價或所漏稅額甚鉅，縱按法定最低倍數裁罰，仍
應處以鉅額罰鍰，致有情輕法重情事。為使海關得就個案違章情節酌
情妥適處罰，以符合比例原則，爰刪除相關罰鍰最低倍數規定。(修
正條文第二十八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九條之一及第
四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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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避免與關稅法有關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進出口貨棧、貨櫃集散站
及報關業者之管理及處罰規定為重複規範，並為使關稅及內地稅就漏
稅等情事之裁罰對象一致，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
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四條及第四十一條。 

四、為鼓勵行為人主動陳報自新並即時更正報單錯誤事項，降低海關查緝
及稽徵成本，定明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申請更正報單免罰、其他
本條例所定應予處罰情事之行為人主動陳報免罰及加計利息補繳稅款
免罰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四十五條之三） 

五、依本條例規定處分沒入之貨物或物品，所有權歸屬國家，惟於處理無
益貨物情形，往往所費甚鉅，概由國庫支付，未符公平正義，爰增訂
沒入物處理費用逾財政部公告之一定金額者，由受處分人全額負擔。
（修正條文第四十五條之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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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緝私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三條  船舶、航

空器、車輛或其他運輸

工具，違反第八條規定

而抗不遵照者，處船長

或管領人新臺幣六萬

元以上十二萬元以下

罰鍰；經查明以載運私

貨為主要目的者，並沒

入該運輸工具。 

第二十三條  船舶、航

空器、車輛或其他運輸

工具，違反第八條規定

而抗不遵照者，處船長

或管領人二萬元以上

四萬元以下罰鍰；經查

明以載運私貨為主要

目的者，並沒入該運輸

工具。 

修正貨幣單位，依現行

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

新臺幣條例第二條規

定，將「元」改以「新

臺幣元」之三倍折算之。 

第二十五條  船舶在沿第二十五條  船舶在沿 修正貨幣單位，理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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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二十四海里界內，或

經追緝逃出界外，將貨

物或貨物有關文件毀

壞或拋棄水中，以避免

緝獲者，處船長及行為

人各新臺幣三萬元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並得沒入該船舶。 

海二十四海里界內，或

經追緝逃出界外，將貨

物或貨物有關文件毀

壞或拋棄水中，以避免

緝獲者，處船長及行為

人各一萬元以上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

該船舶。 

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說

明。 

第二十六條 發遞有關

走私信號，傳送消息於

私運貨物進口或出口

之運輸工具者，處新臺

第二十六條 發遞有關

走私信號，傳送消息於

私運貨物進口或出口

之運輸工具者，處一萬

修正貨幣單位，理由同

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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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三萬元以下罰鍰。 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八條  船舶、航

空器、車輛或其他運輸

工具未到達通商口岸

之正當卸貨地點，未經

許可而擅行起卸貨物

或自用物品者，處船長

或管領人貨價二倍以

下之罰鍰，並得將該貨

物及物品沒入之。 

      擅自轉載、放置

或收受前項貨物、物品

第二十八條  船舶、航

空器、車輛或其他運輸

工具未到達通商口岸

之正當卸貨地點，未經

許可而擅行起卸貨物

或自用物品者，處船長

或管領人以貨價一倍

至二倍之罰鍰，並得將

該貨物及物品沒入之。 

      擅自轉載、放置

或收受前項貨物、物品

一、鑑於個案違章情節

輕重不一，為能酌

情妥適處罰，以符

比例原則，爰刪除

現行第一項法定罰

鍰最低倍數規定，

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三、另本條係規範運輸

工具未到達通商口

岸之正當卸貨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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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幫同裝卸者，依前項

規定處罰。 

或幫同裝卸者，依前項

規定處罰。 

即擅行起卸貨物之

私運預備行為，與

現行第二十九條係

就已到達通商口岸

未經海關核准而裝

卸貨物之違反運輸

工 具管理 規範不

同，仍有於本條例

規範必要，併予敘

明。 

第二十九條  (刪除) 第二十九條  船舶、航

空器、車輛或其他運輸

一、本條刪除。 

二、鑑於本條違章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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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到達通商口岸，未

經海關核准而裝卸貨

物者，處船長、管領人

或行為人二萬元以下

罰鍰。 

屬違反運輸工具之管

理規範，關稅法第二

十條第三項授權訂定

之運輸工具進出口通

關管理辦法第三十

條、第八十條之一訂

有相關管理規定，如

有違反則依關稅法第

八十三條規定處罰，

為避免重複規範，爰

予刪除。 

第三十條  (刪除) 第三十條  船舶、航空 一、本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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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車輛或其他運輸工

具，不依規定向海關繳

驗 艙 口 單 或 載 貨 清

單，處船長或管領人一

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

罰鍰。 

二、鑑於本條違章情節

屬違反運輸工具之管

理規範，關稅法第二

十條第三項授權訂定

之運輸工具進出口通

關管理辦法第三十六

條、第三十七條之

一、第三十七條之

二、第四十四條、第

五十六條、第六十二

條、第七十一條、第

七十四條、第八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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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八十四條訂有

相關管理規定，如有

違反則依關稅法第八

十三條規定處罰，為

避免重複規範，爰予

刪除。 

第三十一條  船舶、航

空器、車輛或其他運輸

工具所載貨物，有下列

情事之一，且經海關查

明未具有貨物運送契

約文件者，依第三十六

第三十一條  船舶、航

空器、車輛或其他運輸

工具所載貨物，經海關

查明有未列入艙口單

或載貨清單者，處船

長、管領人四千元以上

一、鑑於現行第一項及

第二項之違章情節屬

違反運輸工具之管理

規範，關稅法第二十

條第三項授權訂定之

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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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

定處罰運輸業者；責任

歸屬貨主者，處罰貨

主；運輸業者與貨主共

同為之者，分別處罰

之： 

一、未列入艙口單或載

貨清單。 

二、貨物由二包以上合

成一件，而未在艙口

單或載貨清單內註

明。 

六萬元以下罰鍰。責任

歸屬貨主者，處罰貨

主。 

貨物由二包以上合

成一件，而未在艙口單

或 載 貨 清 單 內 註 明

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前二項貨物，經海關

查明未具有貨物運送

契約文件者，依第三十

六條第一項及第三項

論處。 

管理辦法第二十七

條、第三十八條、第

四十四條、第七十三

條、第七十五條、第

八十四條、第八十五

條訂有相關管理規

定，如有違反則依關

稅法第八十三條規定

處罰，為避免重複規

範，爰刪除其處罰規

定。 

二、現行條文第三項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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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運送第一項及第

二項貨物未具貨物運

送契約之情形，而以

私運貨物處罰，與該

二項之違章情節及處

罰目的均有不同，仍

有規範必要，爰予修

正並列為本條文。 

第三十二條  (刪除) 第三十二條  船舶、航

空器、車輛或其他運輸

工具，所載貨物如較艙

口單或載貨清單所列

一、本條刪除。 

二、鑑於本條違章情節

屬違反運輸工具之管

理規範，關稅法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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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短少時，處船長或

管領人一萬元以下罰

鍰。但經證明該項貨物

確 係 在 沿 途 口 岸 誤

卸，或在上貨口岸短

裝，或有其他正當理由

者，免罰。 

十條第三項授權訂定

之運輸工具進出口通

關管理辦法第二十八

條、第五十一條、第

八十二條、第八十五

條訂有相關管理規

定，如依相關規定辦

理自無須處罰，有違

反者則依關稅法第八

十三條規定處罰，為

避免重複規範，爰予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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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條  (刪除) 第三十三條  船用物

料、   船長所帶包件

及船員自用不起岸物

品，未列單申報或申報

不實者，處船長二千元

以 上 二 萬 元 以 下 罰

鍰，並得沒入之。 

一、本條刪除。 

二、鑑於本條違章情節

屬違反運輸工具之管

理規範，關稅法第二

十條第三項授權訂定

之運輸工具進出口通

關管理辦法第三十七

條之二、第八十四條

訂有相關管理規定，

如有違反則依關稅法

第八十三條規定處

罰，為避免重複規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63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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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爰予刪除。 

第三十四條  (刪除) 第三十四條  船舶、航

空器、車輛或其他運輸

工具，未向海關繳驗出

口 艙 口 單 或 載 貨 清

單，並未經海關核准結

關出口，而擅離口岸

者，處船長或管領人二

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

罰鍰。 

一、本條刪除。 

二、鑑於本條違章情節

屬違反運輸工具之管

理規範，關稅法第二

十條第三項授權訂定

之運輸工具進出口通

關管理辦法第四十三

條、第八十一條訂有

相關管理規定，如有

違反則依關稅法第八

十三條規定處罰，為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63
次
院
會
會
議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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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重複規範，爰予

刪除。 

第三十五條  進出口貨

物、通運貨物、轉運貨

物、保稅貨物、郵包、

行李或貨櫃存放於船

舶、航空器、車輛、其

他運輸工具或其他處

所，而在海關監管下或

經海關加封、下鎖，有

擅行改裝、移動、搬

運、塗改標誌號碼或拆

第三十五條  運輸業或

倉儲業對於進出口貨

物、通運貨物、轉運貨

物、保稅貨物、郵包、

行李、貨櫃，未在核定

之時間及地點起卸、存

放 或 未 依 規 定 加 封

者，處業主二千元以上

二萬元以下罰鍰。情節

重大者得加倍處罰，經

一、鑑於現行第一項違

章情節屬違反運輸工

具、貨棧或貨櫃集散

站之管理規範，關稅

法第二十條第三項授

權訂定之運輸工具進

出口通關管理辦法第

三十條、第八十條之

一及依同法第二十六

條第二項授權訂定之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63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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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開鎖者，處新臺幣

六千元以上六萬元以

下罰鍰，並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

處罰；情節重大者，並

得加倍處罰。  

通知其改正仍不改正

者，得連續處罰之。 

前項各類貨物、郵

包、行李或貨櫃存放於

船舶、航空器、車輛、

其他運輸工具或其他

處所，而在海關監管下

或經海關加封、下鎖，

有擅行改裝、移動、搬

運、塗改標誌號碼或拆

封、開鎖者，依前項規

定處罰。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

辦法第十五條、第十

六條、第二十九條與

海關管理貨櫃集散站

辦法第七條、第九

條、第十二條、第二

十六條訂有相關管理

規定，如有違反則分

別依關稅法第八十三

條及第八十六條規定

處罰，為避免重複規

範，爰予刪除。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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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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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行第二項係援引

第一項之處罰規定，

爰配合現行第一項之

刪除，明定各類貨物

之範圍及罰責，並列

為本條文。 

第三十六條  私運貨物

進口、出口或經營私運

貨物者，處貨價三倍以

下之罰鍰。 

      起卸、裝運、收

受、藏匿、收買或代銷

第三十六條  私運貨物

進口、出口或經營私運

貨物者，處貨價一倍至

三倍之罰鍰。 

      起卸、裝運、收

受、藏匿、收買或代銷

一、修正第一項，理由

同修正條文第二十八

條說明一。 

二、修正第二項貨幣單

位，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二十三條說明。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63
次
院
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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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運貨物者，處新臺幣

九萬元以下罰鍰；其招

僱 或 引 誘 他 人 為 之

者，亦同。 

      前二項私運貨物

沒入之。 

      不知為私運貨物

而有起卸、裝運、收

受、貯藏、購買或代銷

之行為，經海關查明屬

實者，免罰。 

私運貨物者，處三萬元

以下罰鍰；其招僱或引

誘他人為之者，亦同。 

      前二項私運貨物

沒入之。 

      不知為私運貨物

而有起卸、裝運、收

受、貯藏、購買或代銷

之行為，經海關查明屬

實者，免罰。 

三、第三項及第四項未

修正。 

第三十七條  報運貨物第三十七條  報運貨物 一、修正第一項及第四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63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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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而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得視情節輕重，

處所漏進口稅額五倍

以下之罰鍰，或沒入或

併沒入其貨物： 

一、虛報所運貨物之名

稱、數量或重量。 

二、虛報所運貨物之品

質、價值或規格。 

三、繳驗偽造、變造或

不實之發票或憑證。 

四、其他違法行為。 

進口而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得視情節輕重，

處以所漏進口稅額二

倍至五倍之罰鍰，或沒

入或併沒入其貨物： 

一、虛報所運貨物之名

稱、數量或重量。 

二、虛報所運貨物之品

質、價值或規格。 

三、繳驗偽造、變造或

不實之發票或憑證。 

四、其他違法行為。 

項，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二十八條說明一。 

二、修正第二項貨幣單

位，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二十三條說明，並

酌作文字修正。 

三、第三項酌作文字修

正。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63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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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運貨物出口，

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

者，處新臺幣三百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沒入其

貨物。 

      有前二項情事之

一 而 涉 及 逃 避 管 制

者，依前條第一項及第

三項規定處罰。 

      沖退進口原料稅

捐之加工外銷貨物，報

運出口而有第一項所

      報運貨物出口，

有  前項各款情事之

一者，處一百萬元以下

之罰鍰，並得沒入其貨

物。 

      有前二項情事之

一 而 涉 及 逃 避 管 制

者，依前條第一項及第

三項論處。 

      沖退進口原料稅

捐之加工外銷貨物，報

運出口而有第一項所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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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次
院
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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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處

以溢沖退稅額五倍以

下之罰鍰，並得沒入其

貨物。 

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處

以溢額沖退稅額二倍

至五倍之罰鍰，並得沒

入其貨物。 

第三十九條之一  報運

之進出口貨物，有非屬

真品平行輸入之侵害

專利權、商標權或著作

權者，處貨價三倍以下

之罰鍰，並沒入其貨

物。但其他法律有特別

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三十九條之一  報運

之進出口貨物，有非屬

真品平行輸入之侵害

專利權、商標權或著作

權者，處貨價一倍至三

倍之罰鍰，並沒入其貨

物。但其他法令有特別

規定者，從其規定。 

刪除法定罰鍰最低倍數

規定，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二十八條說明一，另

酌作文字修正。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63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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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條  由國外寄遞

或攜帶入境或在國內

持有，經國外發貨廠商

簽字，可供填寫作為進

口貨物發票之預留空

白文件者，處持有人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下 罰

鍰，並沒入其文件。 

第四十條  由國外寄遞

或攜帶入境或在國內

持有，經國外發貨廠商

簽字，可供填寫作為進

口貨物發票之預留空

白文件者，處持有人一

萬元以下罰鍰，並沒入

其文件。 

修正貨幣單位，理由同

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說

明。 

第四十一條  (刪除) 第四十一條  報關業者

向海關遞送報單，對於

貨物之重量、價值、數

量、品質或其他事項，

一、本條刪除。 

二、報關業者於報單上

為不實記載，致有漏

稅或溢沖退稅情事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63
次
院
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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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實記載者，處以所

漏或沖退稅額二倍至

五倍之罰鍰，並得停止

其營業一個月至六個

月；其情節重大者，並

廢止其報關業務證照。 

前項不實記載，如係

由貨主捏造所致，而非

報關業者所知悉者，僅

就貨主依第三十七條

規定處罰。 

第一項之不實記載

者，依本條規定係由

報關業者負其責任，

惟由海關代徵之內地

稅部分(如貨物稅、加

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

稅等)，其漏稅則係處

罰納稅義務人(即貨

主)，二者未臻一致。

為使關稅之漏稅或溢

沖退稅，回歸依第三

十七條及第四十三條

規定處罰貨主，以使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63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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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事，如係報關業者

與貨主之共同行為，應

分別處罰。 

關稅及內地稅之裁罰

對象一致，並考量報

關業者之管理，關稅

法第十條第三項授權

訂定之貨物通關自動

化實施辦法第十一

條、第十二條第一

項、第十九條、第二

十條與依同法第二十

二條第三項授權訂定

之報關業設置管理辦

法第十三條第一項、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63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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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條第一項已

訂有相關規定，如有

違反則分別依關稅法

第八十一條及第八十

四條規定處罰，為避

免重複規範，爰刪除

本條。 

第四十二條  海關對於

報運貨物進口、出口認

有違法嫌疑時，得通知

該進口商、出口商、貨

主或收貨人，將該貨物

第四十二條  海關對於

報運貨物進口、出口認

有違法嫌疑時，得通知

該進口商、出口商、貨

主或收貨人，將該貨物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修正第二項貨幣單

位，理由同修正條

文 第二十 三條說

明。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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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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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發票、價單、帳單及

其他單據送驗，並得查

閱或抄錄其與該貨物

進口、出口、買賣、成

本價值、付款各情事有

關之帳簿、信件或發票

簿。 

      不為送驗或拒絕

查閱抄錄，或意圖湮滅

證據，將該項單據、帳

簿及其他有關文件藏

匿或毀壞者，處新臺幣

之發票、價單、帳單及

其他單據送驗，並得查

閱或抄錄其與該貨物

進口、出口、買賣、成

本價值、付款各情事有

關之帳簿、信件或發票

簿。 

      不為送驗或拒絕

查閱抄錄，或意圖湮滅

證據，將該項單據、帳

簿及其他有關文件藏

匿或毀壞者，處二萬元

行
政
院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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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萬元以下罰鍰。 以下罰鍰。 

第四十三條  以不正當

方法請求免稅、減稅或

退稅，而有逃漏稅或溢

沖退稅情事者，處所漏

或溢沖退稅額五倍以

下之罰鍰，並得沒入其

貨物。 

第四十三條  以不正當

方法請求免稅、減稅或

退稅者，處所漏或沖退

稅額二倍至五倍之罰

鍰，並得沒入其貨物。 

鑑於本條屬漏稅罰性

質，爰定明其構成要

件，另刪除法定罰鍰最

低倍數規定，理由同修

正條文第二十八條說明

一。 

第四十五條之三  納稅

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

因報單申報錯誤而有

第三十七條或第三十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定明納稅義

務人或貨物輸出人

申請更正報單免罰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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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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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條第二項所定情事

者，於海關、稅捐稽徵

機關或其他協助查緝

機關接獲檢舉、進行調

查前，主動申請更正，

經海關准予更正且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者，於

更正範圍內免予處罰： 

  一、貨物放行前： 

(一)經海關核定免驗

貨物。 

(二)經海關核定應驗

規定： 

(一)按關稅法第十七條

第六項及第七項有

關納稅義務人或貨

物輸出人報運貨物

進出口，因申報錯

誤涉及違反本條例

之免罰規定，體例

上宜移由本條例規

範，爰為本項規

定，並依「貨物放

行前後」及「核定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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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次
院
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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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且未涉及逃

避管制者，於向海

關補送報單及有

關文件前申請更

正。但未於接獲海

關連線核定通知

之翌日辦公時間

終了前補送者，不

適用之。 

  二、貨物放行後，未

經海關通知實施

事後稽核。 

免驗(C1、C2)或應

驗(C3)」，分別明定

得予免罰之情形。 

(二)次按本條例所定違

章情事，亦可能因

稅捐稽徵機關或其

他協助查緝機關接

獲檢舉、進行調查

而緝獲，如於該等

機關接獲檢舉、進

行調查後始向海關

申請更正報單，自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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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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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屬前項情形，

而有其他本條例所定

應予處罰情事之行為

人，於海關、稅捐稽

徵機關或其他協助查

緝機關接獲檢舉、進

行調查前，向各該機

關主動陳報並提供違

法事證，因而查獲並

確定其違法行為者，

於陳報範圍內免予處

罰。 

不得免罰，爰於序

文予以明定。 

(三)依關稅法第十七條

第六項規定，納稅

義務人或貨物輸出

人須於海關核定應

驗貨物前主動申請

更正報單，始得免

罰。惟依現行實務

運作，貨物一經申

報，海關電腦專家

系統旋即核定通關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63
次
院
會
會
議

1F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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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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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6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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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前二項規定主

動更正或陳報者，如有

應補繳之稅款，應自該

項稅款原繳納期間屆

滿、核定免稅或沖退稅

之翌日起算至補繳之

日止，按原應繳納稅款

期間屆滿、核定免稅或

沖退稅之日郵政儲金

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

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

併繳納，始得免予處

方式，納稅義務人

或貨物輸出人無從

於海關核定應驗貨

物前申請更正報

單。為落實主動陳

報免罰之規範意

旨，爰於本項第一

款第二目規定，經

海關核定應驗貨物

且未涉及逃避管制

者，其申請更正報

單免罰時點，放寬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63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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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 至補送報單及有關

文件前。另未來實

施通關無紙化制度

後，納稅義務人或

貨物輸出人得選擇

以電子資料傳輸等

方式提供報單及有

關文件，爰所定「補

送」，除得以書面為

之，亦包含電子資

料傳輸等方式。又

補送之時點宜設期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63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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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以利遵循，爰

參照貨物通關自動

化實施辦法第十四

條第三項規定，於

但書明定至遲應於

接獲海關連線核定

通知之翌日辦公時

間終了前補送之，

始得適用免罰規

定。 

(四)經海關核定應驗貨

物案件，如屬涉及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63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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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管制者，本質

上即屬海關基於風

險管理機制查核管

控之核心範疇，尚

無申請更正報單免

罰規定之適用，併

予敘明。 

三、第二項定明非屬第

一項，而有其他本

條例所定應予處罰

情事者之主動陳報

免罰規定：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63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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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依第四十五條之

一第二項授權訂定

之海關緝私案件減

免處罰標準第十七

條規定，本質上為

主動陳報免罰之規

定，與授權母法第

四十五條之一所定

「情節輕微」尚屬

有間，為避免實務

運作產生該條規定

是否僅限違章情節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63
次
院
會
會
議

1F
AA
0F
98
B5
95
64
88



第 41 頁，共 62 頁 

 

輕微始得適用之疑

慮，爰參照稅捐稽

徵法第四十八條之

一立法例，為本項

規定。另為避免與

第一項規定產生競

合，爰明定本項適

用範圍係以非屬前

項情形，而有其他

本條例所定應予處

罰之情事者為限。 

(二)第一項及第二項所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63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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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其他協助查緝

機關」，指該機關依

其法定職權進行調

查所得之事實內容

或事證資料，客觀

上有助於海關查緝

違反本條例情事

者，其範圍涵蓋第

十六條第一項所定

受海關請求協助緝

私之軍警等機關，

不以行政機關為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63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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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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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亦包含法院及

檢察署等司法機

關。 

四、參照稅捐稽徵法第

四十八條之一第三

項規定，於第三項明

定依前二項申請更

正報單或主動陳報

之案件，如有應補繳

之稅款，應加計利息

一併繳納，始得免

罰。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63
次
院
會
會
議

1F
AA
0F
98
B5
95
64
88



第 44 頁，共 62 頁 

 

第四十五條之四  依本

條例裁處沒入之貨物

或物品，須為適當處理

而其費用逾財政部公

告之一定金額者，由海

關命受處分人負擔全

額費用。 

      前 項 費 用 之 追

繳、救濟、保全及執行

程序，準用第四十六條

至第四十八條、第四十

九條之一第一項、第五

 一、本條新增。 

二、依本條例處分沒入

之貨物或物品，其所

有權歸屬國家，惟於

處理無益貨物之情

形，往往所費甚鉅，

概由國庫支付，未符

公平正義，爰參照農

藥管理法第五十六條

立法例，於第一項規

定沒入物處理費用逾

財政部公告之一定金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63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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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條、第五十一條及關

稅法第九條規定。 

      依第一項規定命

負 擔 全 額 費 用 之 處

分，應於支付處理費用

之日起五年內為之。但

貨物或物品於沒入處

分確定前已支付處理

費用者，自沒入處分確

定之日起算。 

額者，由受處分人全

額負擔。 

三、鑑於追繳處理費用

並非行政罰，亦非追

徵稅款，無從適用本

條例有關製作處分書

及相關救濟、保全及

執行程序規定，為資

依循，爰於第二項定

明準用第五章處分程

序及第六章執行之相

關規定；另依關稅法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63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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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第五項規定，

依該法應徵之費用準

用有關關稅及罰鍰徵

收期間、執行期間等

規定，則依本條例所

為處理費用之追繳允

宜為相同規範，爰明

定準用關稅法第九條

之規定。 

四、依第一項規定所為

處分，其時效允宜併

加規範，以杜爭議，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63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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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參照行政程序法第

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於第三項規定

應於海關或其他機關

支付處理費用之日起

五年內為之，惟貨物

或物品於沒入處分確

定前已支付處理費用

者，自沒入處分確定

之日起算，俾資遵循。 

第五十三條  沒入處分

確定後，受處分人得依

第五十三條  沒入處分

確定後，受處分人得依

一、修正第一項第二款

貨幣單位，理由同修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63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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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繳納稅捐，申請依核

定貨價備款購回下列

貨物或物品： 

一、准許進口或出口

者。 

二、經管制進口或出口

貨價在新臺幣四十

五萬元以下者。但體

積過巨或易於損壞

變質，或其他不易拍

賣或處理者，得不受

貨價新臺幣四十五

法繳納稅捐，申請依核

定貨價備款購回左列

貨物或物品： 

一、准許進口或出口

者。 

二、經管制進口或出口

貨價在十五萬元以

下者。但體積過巨或

易於損壞變質，或其

他不易拍賣或處理

者，得不受貨價十五

萬元以下之限制。 

正條文第二十三條說

明，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規定酌作文

字修正。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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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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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以下之限制。 

      違禁物品或禁止

進口或出口貨物，不適

用前項規定。 

      違禁物品或禁止

進口或出口貨物，不適

用前項之規定。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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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議

1F
AA
0F
98
B5
95
64
88



第 50 頁，共 62 頁 

 

關稅法第十七條、第八十四條、第九十六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關稅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五十六年八月八日制定公布，迄今歷經二十
三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六年一月十八日。鑑於本法並
未針對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申報錯誤為處罰規範，現行免罰規定未臻
妥適；報關業者申請更正報單未能免罰，與公平合理原則有間；另為使海
關對已放行並進入國內之不得進口貨物，所為責令退運或追繳貨價等處分
有合理期間之限制，爰擬具「關稅法」第十七條、第八十四條、第九十六
條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為使本法及海關緝私條例之免罰規定分立，以期達成各自規範目的，

爰刪除現行第十七條第六項及第七項規定，並將申報錯誤違反海關緝
私條例免罰規定，移列至該條例規範。(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二、參照京都公約總附約第三章準則三‧二七指南揭示原則，增訂報關業
者於海關發現不符、接獲走私密報、通知實施事後稽核前，主動依法
代理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申請更正報單免罰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八十四條） 

三、海關責令退運、沒入保證金或追繳貨價之處分期限由五年修正為一
年。(修正條文第九十六條)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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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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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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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法第十七條、第八十四條、第九十六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七條  進口報關時

，應填送貨物進口報單

，並檢附發票、裝箱單

及其他進口必須具備

之有關文件。 

    出口報關時，應填

送貨物出口報單，並檢

附裝貨單或託運單、裝

箱單及依規定必須繳

第十七條  進口報關時

，應填送貨物進口報單

，並檢附發票、裝箱單

及其他進口必須具備

之有關文件。 

    出口報關時，應填

送貨物出口報單，並檢

附裝貨單或託運單、裝

箱單及依規定必須繳

一、第一項至第五項未修

正。 

二、現行第六項及第七項

規範納稅義務人或貨

物輸出人因申報錯誤

，違反本法或海關緝

私條例之案件，如主

動申請更正報單免予

處罰，置於「第二章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63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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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之輸出許可證及其

他有關文件。 

    前二項之裝箱單

及其他依規定必須繳

驗之輸出入許可證及

其他有關文件，得於海

關放行前補附之。 

    前項文件如於海

關通知之翌日起算二

個月內未補送者，該進

出口貨物除涉及違法

情事，應依相關規定辦

驗之輸出許可證及其

他有關文件。 

    前二項之裝箱單

及其他依規定必須繳

驗之輸出入許可證及

其他有關文件，得於海

關放行前補附之。 

    前項文件如於海

關通知之翌日起算二

個月內未補送者，該進

出口貨物除涉及違法

情事，應依相關規定辦

、通關程序」，體例上

未臻妥適。又納稅義

務人或貨物輸出人違

反本法應受處罰者，

僅第七十五條規定妨

礙查價、第七十六條

規定未依第五十五條

補繳關稅及第九十二

條規定辦理外銷品沖

退稅廠商之處罰，並

未包括申報錯誤應受

處罰之情形。為符體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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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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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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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外，應責令限期辦理

退運出口或退關領回

；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

出人以書面聲明放棄

或未依限辦理退運出

口或退關領回者，依據

或準用第九十六條規

定辦理。 

    第一項及第二項

之報單，納稅義務人或

貨物輸出人得檢附證

明文件向海關申請更

理外，應責令限期辦理

退運出口或退關領回

；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

出人以書面聲明放棄

或未依限辦理退運出

口或退關領回者，依據

或準用第九十六條規

定辦理。 

    第一項及第二項

之報單，納稅義務人或

貨物輸出人得檢附證

明文件向海關申請更

例，使本法及海關緝

私條例之免罰規定分

立，以期達成各自規

範目的，爰刪除現行

第六項及第七項規定

，並將申報錯誤違反

海關緝私條例免罰規

定，移列至該條例規

範。 

三、第八項移列為第六項

，並酌作文字修正。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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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前項得申請更正

之項目、期限、審核之

依據、應檢附之證明文

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 

 

 

正。 

    納稅義務人或貨

物輸出人於貨物放行

前因申報錯誤申請更

正報單，如其錯誤事項

涉及違反本法或海關

緝私條例之規定，而其

申請更正時尚未經海

關核定應驗貨物、發現

不符或接獲走私密報

者，免依本法或海關緝

私條例之規定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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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稅義務人或貨

物輸出人於貨物放行

後因申報錯誤申請更

正報單，如其錯誤事項

涉及違反本法或海關

緝私條例之規定，而其

申請更正時尚未經海

關發現不符、接獲走私

密報或通知事後稽核

者，免依本法或海關緝

私條例之規定處罰。 

    前三項得申請更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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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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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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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之項目、期限、審核

之依據、應檢附之證明

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

之。 

第八十四條  報關業者

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三

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變

更登記、證照申請、換

發或辦理報關業務之

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

第八十四條  報關業者

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三

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變

更登記、證照申請、換

發或辦理報關業務之

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現行第十七條第六

項及第七項規定申請

更正報單免罰之主體

為納稅義務人或貨物

輸出人，實務上對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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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7 頁，共 62 頁 

 

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

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

成改正或違規情節重

大者，得停止六個月以

下之報關業務或廢止

報關業務證照。 

      報關業者因報單

申報錯誤而有前項情

事者，於海關發現不符

、接獲走私密報、通知

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

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

成改正或違規情節重

大者，得停止六個月以

下之報關業務或廢止

報關業務證照。 

      專責報關人員違

反 第二十二條第三項

所定辦法中有關專責

報關人員職責之規定

關業者報單申報錯誤

所涉關務違章案件，

無法適用該條項免罰

。惟參照京都公約總

附約第三章準則三‧

二七指南揭示原則，

報單錯誤事項於一定

時點前經申請更正，

無裁罰必要性。為符

合公平、合理原則，

並基於報關業者申報

報單係代理納稅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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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事後稽核前，主動

依第十七條第五項規

定及第六項所定辦法

代理納稅義務人或貨

物輸出人申請更正報

單，並經海關准予更正

，免依前項規定處罰。  

      專責報關人員違

反 第二十二條第三項

所定辦法中有關專責

報關人員職責之規定

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

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

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

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

正者，得停止六個月以

下之報關審核簽證業

務或廢止其登記。 

 

人或貨物輸出人為之

之法律關係，爰增訂

第二項規定，於海關

發現不符、接獲走私

密報、通知實施事後

稽核前，報關業者主

動依法代理納稅義務

人或貨物輸出人向海

關申請更正報單者，

得予免罰，俾資明確

。 

三、現行第二項移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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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

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

正者，得停止六個月以

下之報關審核簽證業

務或廢止其登記。 

第三項，內容未修正

。 

第九十六條  不得進口

之貨物，海關應責令納

稅義務人限期辦理退

運；如納稅義務人以書

第九十六條  不得進口

之貨物，海關應責令納

稅義務人限期辦理退

運；如納稅義務人以書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未

修正。 

二、現行第一項及第三

項所定「責令限期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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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聲明放棄或未依限

辦理退運，海關得將其

貨物變賣，所得價款，

於扣除應納關稅及必

要費用後，如有餘款，

應繳歸國庫。  

    依前項及第七十

三條第二項、第七十四

條第二項規定處理之

貨物，無法變賣而需銷

毀時，應通知納稅義務

人限期在海關監視下

面聲明放棄或未依限

辦理退運，海關得將其

貨物變賣，所得價款，

於扣除應納關稅及必

要費用後，如有餘款，

應繳歸國庫。  

    依前項及第七十

三條第二項、第七十四

條第二項規定處理之

貨物，無法變賣而需銷

毀時，應通知納稅義務

人限期在海關監視下

運」、「沒入保證金」

或「追繳貨價」，雖經

法務部函示似不具裁

罰性，非屬行政罰(

法務部九十六年四月

十二日法律字第 0 九

六 0七 00三 0一號函

參照)，惟「沒入保證

金」或「追繳貨價」

之處分，實際已造成

剝奪人民財產權之效

果，而依現行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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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銷毀；屆期未銷毀

者，由海關逕予銷毀，

其有關費用，由納稅義

務人負擔，並限期繳付

海關。 

    已繳納保證金或

徵稅放行之貨物，經海

關查明屬第一項應責

令限期辦理退運，而納

稅義務人未依限辦理

者，海關得沒入其保證

金或追繳其貨價。  

自行銷毀；屆期未銷毀

者，由海關逕予銷毀，

其有關費用，由納稅義

務人負擔，並限期繳付

海關。 

    已繳納保證金或

徵稅放行之貨物，經海

關查明屬第一項應責

令限期辦理退運，而納

稅義務人未依限辦理

者，海關得沒入其保證

金或追繳其貨價。  

規定，海關對已放行

並進入國內之不得進

口貨物，自放行之翌

日起五年內均得為上

開處分，致屢生違反

信賴保護及法律安定

性之質疑；又依實務

運作情形，進口貨物

放行後超過一年，多

已銷售或消費完畢，

亦難達成要求辦理退

運之行政目的，爰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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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海關責令

限期辦理退運及前項

沒入保證金或追繳貨

價之處分，應自貨物放

行之翌日起算一年內

為之。  

    第一項海關責令

限期辦理退運及前項

沒入保證金或追繳貨

價之處分，應自貨物放

行之翌日起算五年內

為之。  

第四項有關責令退運

、沒入保證金或追繳

貨價之處分期限由五

年修正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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